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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對生疑似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



生對生疑似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時效



教育部113/4/17修正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
資遣辦法(以下簡稱解聘辦法)，4大修正重點如下:

1. 健全主管機關監督機制有效保障教師工作權。如：主管機關設審議委員會，
事件調查程序或終局實體處理違法時，得命學校繼續調查、重新調查或依法
處理。

2. 整併調查處理機制減輕學校負擔。如：區分不同事件的調查程序，明定自行
派員調查或組成調查小組情節，減輕學校負擔。

3. 完善被害人陳情制度。如：檢舉人不服學校不受理決定，及被害人不服終局
處理結果，得向主管機關陳情之制度。

4. 強化相關配套措施。如：建置校事會議人才庫，建立解聘辦法工作手冊，補
助學校減授課鐘點。



解聘辦法修正部分，涉及學校辦理疑似違法處罰程序之重點如下：

1. 請於知悉疑似違法處罰事件後7個工作日內召開(第1次)校事會議，會議成員5位代表
人員，請依解聘辦法第12條第2項規定組成，除單一性別1/3，其應為常設性質。

2. 按解聘辦法第13條規定，校事會議應參酌事件緣由及教師行為，決議調查方式，分
別為學校自行派員調查或組成調查小組，其中組成調查小組一節，必須由學校函文
請教育局提供3至5倍學者專家名單，學校從名單中遴選3或5位調查人員進行調查。

3. 調查作業應於指派調查人員或調查小組組成後2個月內完成，必要時得予延長，
每次延長1個月，以延長2次為限，並應通知教師。

4. 本局113年6月19日南市教安(一)字第1130465568號函修正發布「臺南市政府教育
局處理疑似違法處罰事件注意要點及流程圖」，有關違法處罰事件處理時程，除依
解聘辦法規定辦理外，請依前開規定辦理。



本局已訂定「臺南市政府校園事件緊急應變處理機制報告」，
各校倘發生輿情案件，請務必進行以下緊急應變處置作為：

1. 校安通報：依據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，應於2小時內
完成緊急事件通報(或續報)。

2. 回報教育局：於輿情事件知悉當下回報業務科與駐區督學，並應於
30分鐘內提供案件摘要(含發生時間、地點、相關人物資訊、事件
概述及學校續處作為等)。

3. 續處事項：與教育局對應窗口保持聯繫、撰擬校方新聞(說明)稿等，
以利整體完成新聞回應。



再次提醒
學校每日通報之校園性別/霸凌/體罰等
校安事件，請務必同步通知駐區督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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